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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证醉驾接老爸 路上被查担刑责
“你已饮酒，请下车。”近日，一辆小型

面包车沿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札萨克
镇文明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与育才街交叉
路口处，驾驶人因涉嫌酒驾被执勤民警查
获。

原来，该车司机张某当晚和朋友一起
吃饭，席间推杯换盏、把酒言欢，酒足饭饱

后，张某为避免酒驾选择步行回家。当晚
10 时许，张某的父亲打电话称其在外面喝
醉了，需要儿子接他回家。此时，张某全
然不顾自己也喝了酒，便开车去接醉酒的
父亲。不料，被夜间执勤的民警逮个正
着。经过抽血检测显示，张某血液内酒精
含量为 159.55mg/100ml，已达到醉酒驾驶

机动车的标准。
民警通过查询张某身份信息发现，张

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属无证驾驶机
动车。

张某对自己无证醉驾行为非常懊悔，
未考虑到父亲安危，也忽略了醉驾的危害，
为此，自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张某因涉

嫌危险驾驶罪，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目前，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交警提示：酒驾、无证驾驶均属严重

交通违法行为，请广大驾驶人切莫心存侥
幸“铤而走险”。无证醉酒驾驶，这些交通
违法面临的不仅仅是行政处罚，还要承担
刑事责任。 （李军 王静宜）

无证驾驶闯红灯 漠视法规被重罚

无证驾驶犹如“移动炸弹”，但有些
驾驶人明知这是违法行为，却漠视交通
法律法规，不仅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还
闯红灯。

5 月 24 日，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
乌达大队民警在视频巡查时，发现一辆
面包车在呼和勃勒格路闯红灯通过路
口，执勤民警立即对其进行布控拦截，并
在呼和勃勒格路与苏三路路口将其拦
停，当时车内包括驾驶人在内共乘坐 6
人。

在民警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
时，驾驶人告诉民警：“我的驾驶证被吊
销了，因为 12 分被扣完了从 B2 本降成
C 本，后来 C 本也被吊销了。”但是，民
警经核查发现，该驾驶人从未考取过机
动车驾驶证，且曾经因为无证驾驶机动
车被处罚过，这次是第三次无证驾驶被
查。

该大队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第九十九条第一
款第一项，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六十
条第一项、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
驾驶人无证驾驶机动车、闯红灯的违法
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5日、罚款2000元的
行政处罚。

交警提示：无证驾驶危害大，侥幸上
路终被查。大家一定要依法考取机动车
驾驶证后才可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，
切勿以身试法，威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
财产安全。

（刘宇）

横穿马路被撞
受伤也要担责

道路交通安全要靠“人、车、路”三要
素综合保障，行人上路也要遵守规则，确
保安全。近日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发生
一起交通事故，刘某某驾驶重型半挂货
车，从国道 335 线由西向东行驶至 657km+
600m 处路段，与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行人
张某某发生碰撞，造成张某某受伤。

后经警方调取大货车行车记录仪发
现，大货车驾驶人刘某某行驶时对前方情
况疏忽观察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
致本事故的原因之一；行人张某某横过道
路时未确保安全是导致本起事故的另一
原因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全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六十二条，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
九十一条及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》第
六十条第一款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机动车驾
驶人刘某某对前方情况疏忽观察，未按
操作规范安全驾驶；行人张某某横过道
路时未确保安全，双方应承担事故的同
等责任。

交警提示：道路千万条 ，安全第一
条。请广大驾驶人时刻牢记交通法规，无
论是机动车还是行人，都应各行其道，确
保安全再通过。

（杨晓宇）

醉驾肇事睡着了
酒醒不知在何处

近日，包头市昆都仑区发生了一起
醉驾事故，三车连续发生碰撞后，其中一
名驾驶人竟然还在车里睡着了，交警到
场后才将其唤醒。

5 月 10 日，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
昆都仑区大队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，在
昆 都 仑 区 东 亚 世 纪 城 小 区 的 停 车 位 附
近，一辆小轿车与停在路边车辆接连发
生碰撞，肇事司机在车内呕吐不止后昏
睡，怀疑其醉酒驾驶机动车。

民警在现场发现，肇事车辆驾驶人
靠在驾驶座上睡着了。在民警不停地呼
唤下，驾驶人才将车门打开，然而当车门
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浓重的酒味扑面而
来，并且该驾驶人已经无法正常站立。
民警只得将其从车里扶了下来，联系救
护车将其送至医院。后经鉴定，该驾驶
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67.58mg/100ml，已
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。

经民警调查了解，该肇事驾驶人姓
徐，事发前一晚与朋友喝酒至第二天凌
晨，心存侥幸的徐某某开车上路，结果途
中酒劲上头，困意来袭，开着车就睡着
了。酒醒后，徐某某竟然对所发生的交
通事故一无所知。

鉴于徐某某的醉驾肇事行为，民警
将对其立案并移送起诉。

（温雅洁 王乔迪）

5月12日，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
化德县大队机动中队在X555县道29公里100
处巡逻时，发现一辆对向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
突然转入道路下方的辅路，行迹可疑。

民警立即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。当车
门打开时，民警发现车内挤满了人。面对民
警的询问，驾驶人高某一副不以为然的样
子，表示距离不远，多拉几个人没事。

经核查，该车辆核载9人，实载15人，超
员率高达 50%以上，且该车辆还逾期未检
验、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险。民警对驾驶
人高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，并指出其违
法行为的严重性。

最终，民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、《机动车

登记规定》，对驾驶员人高某以上违法行为
作出驾驶证记7分，罚款2500 元的处罚，并
责令其将超员乘客进行安全转运。

交警提示：交通安全无小事，无论是驾
驶人还是乘客，都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在
出行时要选择合法合规的交通工具，不要贪
图便宜而乘坐超员车、黑车等非法营运车
辆。 （曹佳慧）

车辆超员危害大 平安出行挤不得

驾驶机动车上路前必须要经过正规驾
校培训，完成规定的学时和科目，掌握机动
车驾驶技能，考试合格并取得了驾驶证后才
能驾车上路行驶，然而这名驾驶人竟然无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就上路了。

5 月 19 日 23 时许，通辽市公安局交管
支队科尔沁大队清河中队民辅警在辖区内

开展夜查酒驾行动，在对一辆辽E号牌的黑
色小轿车例行检查时，闻到驾驶人宋某身上
散发着浓浓的酒味。执勤民警立即对宋某
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，结果为 138mg/
100ml，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当民警让驾驶人宋某出示驾驶证时，宋
某百般狡辩说：“我找不到驾驶证了。”当民

警再次询问时，宋某一会儿说以前考过驾驶
证好像被吊销了，一会儿又说没考过驾驶
证。民警经过进一步核实发现，驾驶人宋某
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，属于无证驾驶机动
车。

目前，该案已移交执法办案中心进一步
处理。 （申丹 马兰鹏）

无证醉驾上路 以身试法被查

通勤车为企业职工的上下班提供了很
大方便，但是如果驾驶人是酒后开车的话，这
无疑是拿着众人的生命开玩笑。

4月10日23时23分，呼伦贝尔市公安局
交管支队牙克石市大队执勤交警在辖区开展
酒驾醉驾专项检查，在对一辆大型普通客车

驾驶人例行检查时，发现简易式酒精测试棒
亮起了红灯，随即示意该驾驶人熄火停车接
受进一步检查。

经询问得知，该驾驶人当晚喝了两瓶啤酒，
认为不会遇见交警，便在23时驾驶通勤车搭载7
名单位职工上路行驶，不料被民警抓了个正着。

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，结果为67mg/
100ml，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该大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，《内蒙古自治区
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
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对驾

驶人予以驾驶证记12分，暂扣6个月机动车
驾驶证，并处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交警提示：酒后驾车是对自己和他人极
不负责的违法行为。酒后驾驶大型客车，更
是将乘客的安危抛诸脑后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往
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惨痛后果。 （马宝宝）

深夜酒驾通勤车 生命安全咋保证


